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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我
局办理少林路（文化北路-花园北路）道路工程
《建设工程（交通）规划许可证》。 建设地点文化
北路-花园北路。

根据《城乡规划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特此公示。 若有意见和建议，请于 10
日内向我局反馈。

联系电话：67188932 67188508
联系人：杨 晶

郑州市少林路（文化北路 -花园北路）道路工
程《建设工程（交通）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
2016年 9 月 10 日

听说自己车被查封
老赖急了：“今天就还1万块”

本报讯 明明自己就是老赖，却对找上
门的执行法官说自己是租房户，当听说
自己的车被查封了，才慌了。记者昨天
从二七法院获悉，8日下午，在法官的
督促下，当天他还了1万元，并与申
请人达成了还款协议。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对话：车被封，承认自己是老赖

男子（老赖）：“车被锁出门都不方
便，能不能先把锁给开开？”

法官：“不能。”
男子：“我的车啥时候能解封？”
法官：“把欠款还了就解封。”
法官：“你就是老赖（被执行人）陈

伟？那我们昨天找到你的时候你为啥
说你不是？”

男子：“我想着你们应该不会这么快找到我的。”
这一幕发生在 9月 8日下午的二七法院执

行局，执行法官刘璞正在与老赖陈伟交涉。

案情:
撞了他人车，被判赔3万一直不给

2012年 2月，陈伟开车沿郑尧高速由南向
北行驶与申请人王红所驾车辆追尾相撞。后事
故认定陈伟负事故全部责任，并赔偿申请人车
辆维修费、拖车费等3万余元。

2013年案件进入执行环节，经执行法官多
方查证，陈伟名下除了一辆别克君威汽车以外
既没有房产也没有存款，并且一直找不到该车
辆。法官只能先查封了其名下的别克君威汽车
的相关手续。

后执行法官发现陈伟名下的别克君威汽
车，当即赶往车辆现场，将该车贴了封条。在物
业的配合下，一行人来到陈伟所在的房屋内。

心存侥幸：
对上家里来的法官说“我是租房户”

“你们找谁？”房门打开，屋里走出一名 30
来岁的男性。

“这房子是你本人的吗？”法官问。
“不是，我是租户。这房子是我用1万多块

钱租的。”该男子回答。
“你能联系到陈伟吗？”法官问，“请你转告他

本人，目前他名下的车辆已经被二七法院查封了。”
听到车被查封时，该男子表示很惊讶。第二

天下午，这名自称租户的男子来到了二七法院。
后经查实这名自称租户的男子就是陈伟本人。

经过法官 4小时努力，陈伟愿意履行生效
判决并当即履行了 1万元钱，同时表示剩下的
钱下周一之前一定还。 线索提供 李爽

前8个月，全省231名老赖获刑
老赖有多赖？省高院通报5起拒执罪典型案例告诉你

数据
前8个月，全省231名老赖被判刑

自诉
有30余人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

5起拒执罪案例

被告人张某，男，65岁，孟州人。
2014年初，高立平在为张某家

盖房时摔伤，12 月 23 日，孟州法院
判决张某赔偿高立平医疗费等各项
损失5万余元。执行过程中，张某拒
绝报告财产状况，并在执行期间购

买了太阳能、洗衣机等物品。
后孟州法院分别在去年 7 月 20 日
和今年 7 月 21 日两次对张某采取
了拘留措施，但张某仍不赔钱。

刑事诉讼期间，被告人张某与
自诉人高立平达成和解并履行了 5

万余元执行款，得到对方谅解。8月
12日，孟州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张某获刑 1年，缓刑 1 年。

案例二 雇用司机撞伤人，判赔38万元迟迟不给

2011年 10月 26日，王杰（化名）
雇用卢军杰驾驶机动车将博爱县许
良镇唐庄村民唐龙峰撞伤。2013年
1月 6日，博爱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杰
偿付唐龙峰38万余元。

执行过程中，王杰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2014年 8月至
11 月中旬，王杰家里新建三层半楼
房；2014年11月16日，王杰在郑州市
二七区某商场通过刷卡消费的方式，

购买衣服等共计消费1200元……
刑事诉讼期间，王杰履行了全部

法定义务。今年6月29日，博爱法院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33岁
的王杰获刑1年，缓刑2年。

全省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誓师大会上，省高
院打击拒执犯罪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了
与中院院长签发的军令状中，规定：“辖区案件符
合追究拒执犯罪条件的，必须依法追究。”

1月到 8月，全省法院共新收执行案件 19.2
万件，已执结11.1万件（含旧存）。截至8月底，全
省法院共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1370人，实际
判处212人；自诉立案114件，实际判处19人。以
上合计共有231名老赖被判刑。

全省法院坚持公诉与自诉并重，对符合拒执
犯罪自诉立案条件的，坚决依法立案、审理。据
统计，在全省法院已受理的自诉案件中，其中 30
余人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另外，在全社会形成
了依法严厉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气势，上半
年全省有2.5万名老赖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

案例四 隐秘开公司，却不愿还9.6万元借款

2011 年 10 月 8 日，武陟法院判
决，要求郑成（化名）归还李先生借款
9.6万元。

武陟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
立案执行。执行期间，郑成为逃

避债务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他人
名义成立了公司，让他人任法定
代表人，并对位于焦作市中站区
丰收路的办公场所进行了装修。
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郑成

在工商银行武陟支行、农业银行
武陟支行共存取了数十万元的资
金。今年 4 月 1 日，武陟法院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36 岁的
郑成获刑2年。

案例三 不愿意赡养老母亲被判刑

2015 年 10 月 13 日，因赡养纠
纷，温县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王
有（化名）给付其母亲马女士生活费
和医疗费、护理日常生活、提供住所
及供应粮食。判决书生效后，王有未

履行赡养义务。马女士于2015年12
月7日向温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期间，法院先后对其采取两
次拘留措施，但其仍拒不履行赡养义
务。今年3月22日，温县检察院以王

有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温县法
院提起公诉，庭审中，王有当庭悔改，
取得其母亲谅解。今年 4月 6日，温
县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64岁的王有获刑1年，缓刑2年。

案例五 开车撞人不愿意赔偿，4次被拘留

张小五（化名），男，住沁阳市王
曲乡南孔村。2012年 3月 13日，张
小五开无号牌三轮摩托车与骑电动
车的王先生相撞，王先生受伤，张小
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013 年 1 月 11 日，沁阳法院判
决张小五赔偿王先生各项费用共计

4.4万余元。执行过程中，因张小五
未履行义务，沁阳法院于2013年7月
12日依法对张小五的住所采取搜查
措施，搜查出现金1400元，并分别于
2013年8月27日、2014年1月17日对
张小五两次采取拘留措施。

今年 2月 2日，张小五因拒不履

行判决义务，再次被法院决定拘留
15日。2月16日，张小五因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沁阳市公安局刑
事拘留，刑事诉讼期间，其履行了
5000元债务。

8月10日，沁阳法院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张小获刑8个月。

案例一 拘留两次仍不愿还钱

整理卷宗，领取装备，昨天凌晨
5时30分，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
乡，焦作博爱法院的执行法官已开
始对30起案件进行集中执行……
最高院微博及河南省高院的豫法阳
光微博对这次执行行动现场全程直
播。与此同时，省高院执行局局长
周明杰通报了全省法院打击拒执犯
罪情况及焦作市法院5起拒执罪典
型案例。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刘改华 刘建章


